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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教師應明訂課程評定成績的項目及占比於授課進度表並落實執行。倘有修改應提前至少
兩週前公告學生周知，並同步修改授課進度表。授課進度表修改事宜逕洽課務組。

 為能使本校學生成績如實反映學生在校的學業表現，並具鑑別度，教務處訂定成績評核準則：
1. 該課程學期總成績：90分以上占比≧90%。

(不列計課程：研究所課程、0學分課程、專題研究、修課人數≦15人)

2. 達上述條件之授課教師填寫「臺北醫學大學授課教師成績評核報告書」，說明課程目前的
評核方式以及未來的規劃。

提供高分占
比高之授課
教師名單

註冊組 開課單位
通知授課
老師填寫

「報告書」

授課教師
填寫「報告
書」送開課

單位

系課委會 院課委會 校課委會
報告案

開學第2週
開學第6週 開學第8週

開學第3週 開學第4~5週
開學第10週

審核 審核

 未來持續進行成績樣態分析，並滾動式調整措施。

1132學期起實施成績評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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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成績單申辦 輕鬆取得!2方法
114-1學期起，取消寄送成績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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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輔系/雙主修視為【完成跨領域微學程】

1. 28學分
2. 符合「領域別」規定

1.外語認證
2.跨領域微學程

畢業
門檻

體育
4學期

110學年度後
入學生適用

服學
1學期

通識
必/選

專業
必/選 畢業

輔
系
或
雙
主
修

加修學系
指定課程

※ 修畢輔系/雙主修者，於畢業當學期人工註記完成跨領域微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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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期間： (1)各系所依行事曆輔系、雙主修申請期間，自訂收件起訖日。
(2)於行事曆規定申請截止日前，各系所須完成資格審查及簽核，送交至註冊組。

114-2學期截止日：115.02.02

 資格審查：須依各系所訂定「輔系、雙主修修習要點」之申請資格進行審查。

 申請流程：

輔系、雙主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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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籍 異 動
(休、復、退學)



辦理休/退學時程：每學期初起至學校行事曆所訂當學期休學截止日前辦理。
辦理復學時程：開始日第㇐學期為8月1日；第二學期為2月1日(依春節假期彈性調整)。

開學當天起，不得申辦復學。

申請流程：

休學期間 3不：
1.所有成績概不計算
2.至境外研修，其修習科目、學分及成績均不予採計
3.不得申請轉系

※簽核注意事項：
1. 簽章+日期
2. 簽核流程：(1)指導教授(研究生)→(2)行政老師→(3)系所主管→(4)行政單位→(5)註冊組

休、復、退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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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學務系統
線上填寫

列印申請表(紙本)
經各單位簽核

送交註冊組
經教務⾧核定



Q2. 學生隨時都可以辦理休、退學嗎?

A2.

 每學期行事曆截止日前受理。
 學雜費退費：

1.退費比例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
(教務處網頁/註冊組/註冊學籍/學雜費退費標準)

2.以申請單完成簽核送達註冊組日期為基準日。

Q1. 這位學生還可以辦理休學嗎?休學有甚麼影響?

A1.
 每位學生休學以2年(4學期)為限。

育嬰、姙娠、服兵役(限中華民國義務役) 不列計入年限。
 學籍狀態暫停，當學期課程資料不予列計，休學期間不得修課。
 查詢學生學籍資料：教務學務系統

路徑：教務系統/學籍/維護學生資料/查詢學籍資料

休、復、退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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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聯 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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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學制合約-簽約流程

初擬合約

學術單位

STEP 1.

行政單位
審閱

 教務處
學位授予、學分抵免、
畢業資格、研究生論文
指導及學費付費

 國際處
檢視合約內容

STEP 2.

院務會議
審閱

STEP 3.

總約

個人約

主管會報
審議

STEP 4.

會議紀錄
經校⾧核定

進行簽約

學術單位

STEP 5.

呈公文

 流程
系→院→教務處、
國際處(並會)→
秘書處→校⾧核定

進行簽約

學術單位

STEP 5.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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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研修
簽報



境外研修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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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至國外或大陸地區修讀雙聯學制、修習學分、進行研究及見實習。

 簽報時程：
     1.雙聯學制：研修前1個月。
     2.修習學分、進行研究、見實習：研修前3個工作日。

 境外研修期間：
     至多1年，因故延⾧者，應由院系所學位學程進行審查及簽報，惟不得逾修業年限。

 系所學位學程線上簽報(教務學務系統)

     1. 路徑：教務系統/學籍/維護學生資料/簽報境外研修
     2. 檢附文件：系院級會議記錄、審查文件(如：機構同意函)。



本校學生雙聯學制之課程欲認列畢業學分，須填

寫境外研修科目學分認定對照表。
 學生務必於回國後申請填寫，並檢附成績單正本，經系

所審核通過後，繳交至註冊組登錄。
 表單下載：https://reurl.cc/nmrkM6

(教務處網頁/註冊組/表單下載)

境外研修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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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輸入



10.27~11.16 第11週

輸入
期中考成績

12.22~01.11第14-15週

期中預警
1.期中3科不及格
2.期中考0分

輸入
學期總成績

輸入
應屆畢業班
課程學期總

成績

授課大綱設定
有期中考的課程

 「授課教師繳交及更改成績辦法」規定：
授課教師應於本校行事曆公告之當學期總成績輸入截止日前送出成績。
未能於期限內送出成績，請填妥「授課教師緩繳成績申請表」，其延⾧期限至多二週。

 未依規定期限內送出成績者，予以公告，註冊組於次學期教務會議提出數據報告。

緩繳申請截止：
01.12中午12:00

緩繳成績輸入：
01.23下午5:00前第二學期

適用

學生
01.31 

(遇假日提前)

申請成績
複查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02.09

授課教師
更改成績

授課教師

期中考、學期總成績輸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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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課程分為應屆畢業班VS非應屆畢業班
 應屆畢業班課程(第14-15週)：修讀學士班最高年級的課程。

 非應屆畢業班課程(第16-18週)：修讀學士班非最高年級之課程，含通識中心、跨領域學院、研
究所(含數位自學課程)等單位開設之課程。

 校際選課課程：依開課學校之成績輸入時程。待開課學校提供本校成績後，次工作天完成登錄。

範例：護理系4年級應屆畢業生於114-2學期修習2門課，
成績輸入時程，如下：
(1)修讀4年級應屆班課程-「精神科護理學實習」：5.25~6.07

(2)修讀非應屆班課程-「東亞近代史」：6.08~6.28

第二學期成績輸入時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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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輸入
Q1.來不及輸入學期總成績，怎麼辦？
A1.

1.授課教師依規定時程輸入成績，因故無法如期繳交者，須申請緩繳成績。

   授課教師緩繳成績申請表：教務處網頁https://aca.tmu.edu.tw(註冊組/表單下載)

2.系所查詢授課教師成績輸入情形(教務學務系統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路徑：教務系統/成績/成績查詢/期中、總成績未送查詢。

3.註冊組彙整未如期輸入成績統計數據，於次學期教務會議報告。

期中成績
1.僅提醒通知授課進度表設定期中考之科目。
2.無法於期限內輸入者，Email至註冊組(registration@tmu.edu.tw)。

另請授課老師通知成績不及格學生的所屬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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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輸入
Q2.誤植了學生的學期總成績，怎麼辦？
A2.

1.因成績誤填為零分或缺考、輸入或計算錯誤

2.授課教師填寫「授課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開課單位同意，並經教務處同意後始得更改。

3.註冊組彙整「不及格科目更改成績為及格」統計數據，於次學期教務會議報告。

※提醒：成績輸入可先按【送學生預覽】，確認成績無誤後再按【送教務處】

期中成績
系統開放期間即可直接於系統修改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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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審查



抵免結果查詢

送出送出

 教務學務系統申請
 繳歷年成績單正本 老師專業審核

學生 各單位 學生

 申請時間：依公告時程辦理，公告於註冊須知、新生專區。
 申請對象：當學年度入學新生(欲辦理休學者，須於入學當學期辦理，復學不予受理。)

114.12.29-31
 1141入學新生補抵免

114.08.26-29
 轉學新生
 研究所外國新生

第1學期抵免(1141) 第2學期抵免(1142)

備註：
1.申請時未如實填寫或文件不實，經查證確實，撤銷核准結果。
2.持國外學歷申請者，須繳交經臺灣駐外館驗證之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115.02.06-10
 1142入學新生

寒轉、研究所提前入學生

114.08.15-19
 大㇐、學士後新生
 研究所新生(不含外生)

以

學
年
度
時
程
為
例

114

抵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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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填寫抵免課程資訊(課名、學分數、成績等)=歷年成績單。

2.申請抵免之原校課程學分數、課程內涵、成績是否與本校課程相符。

3.申請抵免之原校課程成績為「抵免」，不予核准。

4.原校課程僅能核准抵免1次，不予重複抵免。

5.申請抵免「他系選修」學分，務必確認學分上限、範圍(如：校內他系、院外他系)、 課程內

涵。

抵免結果經審核通過後，不得更改。
倘須待系所內部討論，可先【暫存】，確認資料無誤再點【送出】。！

審查抵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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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校課程僅核准抵免1次，不得重複抵免。重複申請課程以「*」註記提醒。
2. 審核結果為不同意者，請於【審核結果說明】輸入原因。

重複抵免

重複抵免

疊加式疊加式

敘明不予
抵免之原因

案例1-重複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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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課程內容不符
1. 點選【大綱】可下載課程內容，與本校課程內容不符時，不予抵免。
2. 審核結果為不同意者，請於【審核結果說明】輸入原因。

課程內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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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某學系「校內他系選修 6學分」為例。
2.各學系有從嚴規定，請自行控管。

案例3-他系選修學分數超過上限

已超過可抵免學分

核准
6學分

已超過可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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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核准免修
1.以本校碩士畢業生，入學博士班，學生申請學院研究所共同必修抵免。
2.碩士班畢業學分之課程，不得核准抵免，僅能核准免修(未取得學分)，

由系所指定課程修習，補足學分，請於【審核結果說明】 敘明補修課程及學分數。

3235E002轉譯研究之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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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原校已列計畢業學分(研究所)
1.以本校碩士班畢業生，入學博士班新生為例。
2.已列計畢業學分之課程，不得再核准抵免。

已認列畢業學分

 碩士班之系所畢審同意認列畢業學分

不予核准抵免

他校畢業生
(以陽明交大為例)

未認列畢業學分證明

得予核准抵免



Q1：遠距課程申請課程抵免，規定為何？

A1：提供遠距課程相關佐證。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
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1/2。

抵免

Q2：於學士班上修研究所課程時，研究所入學時，是否可申請抵免？

A2：須未列計學士班畢業學分之課程，申請時須檢附原校未認列畢業學分證明。

Q3：核准抵免及免修課程的差異為何？成績單呈現不㇐樣？

A3：抵免：歷年成績單呈現「抵」，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但取得該課程學分數。
免修：歷年成績單呈現「免」，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僅免修該課程，須補修指定課程。

Q4：抵免結果可以更改嗎？

A4：不可以。申請時未如實填寫或文件不實，經查證確實，撤銷核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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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審查
(在學學生)



 對象：在學學生(不含當學期入學新生)。
 內容：前㇐學期成績及格課程及當學期預選課，是否認列畢業學分。

暑期課程、夏季學院併於第二學期審查。
 行政老師審查時程如下：

 為落實系所實質審查，建議各系所訂定修課規定，規範學生修畢得對應至畢業學分之課程類別。

學期成績數位自學、停修

開
學
開
學

 前㇐學期成績及格課程
 開學前當學期預選課課程

開學後網路加退選
(含選課更正及確認)

第1-2週 第5週 第13週 學期結束
(1/31、7/31)

當學期審查
(含暑期課程、夏季學院)

次學期審查

系統預審系統預審 系統預審系統預審

畢業學分審查時程(開學第1-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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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預審的規則是甚麼?

 依必選修科目課表，審查學生前㇐學期修習及格課程，系統自動判是否認列畢業學分。
 規則：

(1)同 意：與學系必選修科目課表同課號且成績及格或修讀中。
(2)不同意：不認列畢業學分(如：上修研究所課程或下修學士班課程)。
(3)空 白：無依據可判斷課程，須由系所自行審查。

研究所課程
預設不認列

大學部畢業學分

研究所課程
預設不認列

大學部畢業學分

以
保
健
系
學
生
為
例

系統無法判斷，
由學系審查

系統無法判斷，
由學系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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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審查要做什麼?

●

●

審核同意後，才會計入畢業學分

以
保
健
系
學
生
為
例

 系所點選「同預審結果」，系統自動帶入至「初審結果」欄位。
 按下存檔，即完成該科目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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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補修課程系統預審為何沒有自動對應?

 學生未以「特殊加退選」經系所同意，逕自修讀他系課程重補修學分。
 處理方式：須有依據始得認列指定課程

1.下拉式選單選擇課程後→初審結果點選【同意】→【存檔】。
2. 2門以上及格課程對應1門課程，請重複以上步驟。

 無認列依據者不得直接認列。
 輔系學分不得認列本系畢業學分；雙主修學分認列依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
 全學年課程，須全之上、全之下皆取得後，始能認列畢業學分。
 研究生畢業學分足夠時，多修之課程可註記【不同意】，學生日後考取本校/他校

其他研究所時，始得申請抵免。

 無認列依據者不得直接認列。
 輔系學分不得認列本系畢業學分；雙主修學分認列依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
 全學年課程，須全之上、全之下皆取得後，始能認列畢業學分。
 研究生畢業學分足夠時，多修之課程可註記【不同意】，學生日後考取本校/他校

其他研究所時，始得申請抵免。

經1062校
課委會決議

經1062校
課委會決議

經1062校
課委會決議

以
牙
醫
系
學
生
為
例

以
牙
醫
系
學
生
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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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輔系/雙主修學生之學分進度?

路徑：教務系統→系所學分進度維護→
選擇【他系生(輔系)】或【他系生(雙主修)】

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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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雙主修與本系有相似課程，可以認列學分嗎?

 入學後修習課程，本系與加修學系科目性質相同者 ，經由本系/加修學系同意後，得相互認列或補修學分。
（填寫紙本申請表）

 修讀雙主修學系之必修學分，得認列本系的他系選修至多10學分。(仍須符合本系認列他系規則)

（填寫學生報告書）

 輔系學分數須於本系學分數外加修之，應修課程不得相互認列學分。

雙主修

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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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不同意：
日後考取本校/他校研究所時，
得申請學分抵免。

以
醫
資
所
碩
士
生
為
例

以
醫
資
所
碩
士
生
為
例

超過畢業應修
學分

超修畢業應修學分之課程，審核為不同意時，成績單會呈現嗎?

 仍會呈現於成績單，亦會列入學業平均成績計算。

▲

38

該課程仍呈現在成績單
上，並列入平均成績計算

▲



未認列畢業學分證明

學系審查不同意認列畢業學分之課程，始得列於
未認列畢業學分證明。

健康促進討論健康促進討論

本校畢業生入學至他校並申請抵免，他校要求本校開立未認列畢業學分證明。
依學系畢業資格審查結果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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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審查

Q2.加修學系課程是否同意計入輔/雙學分？
A2.加修學系行政老師審查，審查時間為應屆畢業當學期第12週。

Q3.跨校修讀輔雙之課程如何審查？
A3.當學期符合本系畢業資格，由註冊組統㇐發文予外校審查。

Q1.本系畢業學分審查時間？
     A1.
           1.開學前預選的課：開學第1-2週審查。
           2.開學後加退選的課：次學期開學第1-2週審查。

經由行政老師
專業審查。40



輔系/雙主修畢業學分審查
Q4：輔系/雙主修學分是否認列所屬學系畢業學分？
A4：

輔系 須為本系學分數外加修之，本系與輔系之共同必修科目學分，不得為輔系科目學分。

雙主修 1. 本系與加修學系科目性質相同者 ，經由本系/加修學系同意後得相互認列或補修學分。
雙主修學分認列申請表

2.修讀雙主修學系之必修學分，得認列本系的他系選修至多10學分。學生報告書

畢業學分認列雙主修學分申請表
雙主修學分認列畢業學分申請表
學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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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資格審查
(應屆畢業生)



審查對象 審查時程 審查內容
申請學位考試研究生 第7-8週 是否符合學位考試申請條件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第12週 是否符合畢業條件(含畢業門檻) 

成績及格
畢業門檻

開
學
開
學

 畢業學分數(含現修)
 畢業門檻

第7-8週 第12週 第16週起
(1/31、7/31)

各單位審查

各單位審查 註冊組

成績及格
畢業門檻

研究所
114.10.20-28 115.01.05-115.02.13

註冊組

學士班研究所

以

學
期
時
程
為
例

1141

系統預審系統預審 系統複審系統複審

學士班
114.11.24-30

 畢業學分數(含現修)
 畢業門檻

畢業資格審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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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資格審查要做甚麼?

(大學部)

 審核學系專業必修、專業選修及他系選修，且各項條件已達畢業資格。
 「微學程」畢業門檻(大學部)

跨領域微學程：系統自動判定。
指定微學程：由學系審核。

點選審核結果，再按【存檔】點選審核結果，再按【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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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畢業資格
Q1：學生已加選的課，為何未呈現在系統上？
A1：網路加退選課程於開學第5週載入至系統，行政老師次學期審查。

Q2：學生修習他系課程，系統為何未對應本系課程？
A2：學生未透過線上「特殊加退選-重補修」經系所同意後選課。須有認列依據始得認列指定課程。

Q3：必修為何存在2門同名課程？
A3：學系同時開設中/英文班，學生擇㇐完成即可。

1.以藥學系為例：普通生物學同時開設中/英文班。
2.課號含「E」為英文授課，加選後呈現     。

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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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口衛學系雙主修牙體學系 必修課程性質相同-本系畢業學分認列雙主修學分必修課程性質相同-本系畢業學分認列雙主修學分

本系畢業學分認列雙主修學分申請表 ※學分進度查詢畫面-口衛學系

核准

※學分進度查詢畫面-牙體學系

本系選修學分經認列雙主修學分後，
不得認列本系畢業學分。
本系選修學分經認列雙主修學分後，
不得認列本系畢業學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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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高齡學系雙主修呼吸學系 必修課程性質相同-雙主修學分認列本系畢業學分必修課程性質相同-雙主修學分認列本系畢業學分

雙主修學分認列本系學分申請表 ※學分進度查詢畫面-高齡學系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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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醫工學系雙主修北科大電子工程學系

※學分進度查詢畫面-醫工學系

核准

學生報告書核准雙主修學分認列
他系選修學分。
學生報告書核准雙主修學分認列
他系選修學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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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研究生畢業資格
Q1：「課外學習護照系統」的研究所學術學習護照時數，有連結至教務學務系統嗎?

A1：1. 「課外學習護照系統」審核通過，其時數連動至教務學務系統。

2. 畢業門檻審核結果，由系所學位學程於審核。

研究所學術學習護照
(資料來源：課外學習護照時數)
研究所學術學習護照
(資料來源：課外學習護照時數)

▲

學系審核

審核狀態：●通過○不通過○暫准切結審核狀態：●通過○不通過○暫准切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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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
諮詢窗口

負責單位 E-mail 校內分機

通識課程 ㇐般通識組 la@tmu.edu.tw 2677

語言課程、語言檢定 語言中心 lc@tmu.edu.tw 2662；2679

體育課程 體育事務處 pe＠tmu.edu.tw 2293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中心 slc@tmu.edu.tw 2282

各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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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
(研究生)



 申請制：學生提出申請，經指導老師→系所→學院→校⾧核定後辦理。
 申請時程：每學期開學第2-5週(自辦學位考試者另訂之)。
 繳交學位論文截止日：每學期1月、7月最後㇐個工作日。

論文發表

學制 教務處經費上限
(委員審查費及交通費)

碩士生 $3000/研究生
博士生 $7000/研究生

*備註：
• 依循往例，碩士在職專班、產碩專班由系所經費支應
• 同1委員同1場考試使用不同經費支應者，請款時須檢附財務處「支出分攤表」

 避免發表於爭議性期刊(Mega Journal)
 包含掠奪性期刊、巨量期刊
 參考資訊：

• 圖書館專區：https://library.tmu.edu.tw/predatory/#mega
• 臺大醫學院加強實質審查期刊資訊：

https://rd.mc.ntu.edu.tw/bomrd/ntu2/news_txt.asp?pno=5512

委員費用

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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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考試3天前須
至系統維護考試
日期及地點。
(教務處隨機抽查)

上學期撤銷學位
考試者，次學期
仍須再次申請。
惟核准成績保留
者，毋須申請。

📌申請時程

申請學位考試前，
確認其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資
料正確。

📌時程內維護主
/共同指導教授

系所須於修業規定，
訂定原創性比對百
分比之標準。

📌訂定論文原創性
百分比(114學年度)

📌學位考試前應至
系統維護資料

學位考試注意事項

53



54

畢業離校程序



Step 3. 領取學位證書
【攜帶學生證至註冊組】

進
入
教
務
學
務
系
統

畢業生

Step 1. 符合畢業資格

【畢業資格：同意】

點選/畢業學分進度查詢

Step 2. 離校檢核項目
【顯示：可領取 】

 出納組：繳費確認。
 研究生：

(1)指導教授、系所行政老師同意。
(2)圖書館：上傳學位論文授權書。

點選/連結畢業離校

 當學期修習課程成績全數到齊，經註冊組2個工作天審核。
 研究生學位論文審核通過。

 1141學期於115.01.05上午10:00起開放查詢。
 學位論文授權書上傳問題，請洽圖書館。

請依開放時間，至系所所屬校區領取
 信義：醫綜後棟4樓 教務處註冊組 (醫、口腔、藥、護理、營養學院)

 雙和：教研大樓4樓 聯合辦公室 (公衛、醫科、人社、醫工、管理學院)

不克親自領取者，可委託他人領取，受託人須攜帶委託書、身分證件及
委託人的學生證。

Step 4. 數位學位證書核發  領取學位證書後，次週㇐上午10:00寄發數位學位證書至學
號信箱。未收到者，請於115.02.26(W5)前與註冊組聯繫。

1141學期時程
115.01.05至115.02.13(W5)

上午10:00~12:00、下午2:00~5:00
(例假日、春節假期不予受理)

1141學期時程
115.01.05至115.02.13(W5)

上午10:00~12:00、下午2:00~5:00
(例假日、春節假期不予受理)

畢業離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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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畢業資格者，無論是否完成離校程序，
學籍狀態逕行變更為「畢業」。
 以學校帳號申請IRB或登入其他系統，
其帳號權限因學籍狀態變更為畢業而影響者，逕向該承辦單位辦理。

 教務學務系統僅提供畢業離校查詢。

二、應屆畢業生修習非應屆畢業班課程(以開課年級判定)或校際選課
(1) 本校行事曆非應屆畢業班課程(以開課年級判定) ，成績輸入時程06.08-06.28，晚於應屆
畢業班課程05.25-06.07。
*非應屆畢業班課程：開課年級=四年制-1~3年級；六年制1~5年級

(2) 校際選課依他校成績輸入時程，收到該校提供之成績後登錄。
(3) 當學期修習課程成績全數到齊，且經註冊組2個工作天審查，
符合畢業資格後，始得辦理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學期 變更日期
1141 115.02.01起
1142 115.08.01起

畢業離校-重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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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相關訊息
 網址：https://aca.tmu.edu.tw/index.php (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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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查詢  網址：https://aca.tmu.edu.tw/index.php (教務處/註冊組/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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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tmu.edu.tw

2110、2111、2115、2116、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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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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